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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根本制度，其发展历

程其实从建党前就开始了。早在第一国际时期，为了反对工

人政党内部的无政府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就论证了权威和集

中的重要性,并且还强调了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从而为民

主集中制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今在中国，民主集中制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它的形成从无到有，从不

成熟到成熟，整个发展历程与我们党的党章发展紧密相连，

可以说，研究民主集中制离不开对党章的探索解析。
一、一大党章至五大党章———民主集中制的初步发展

1921 年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新生的党派，从党的一

大到五大对党章内容的制订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国际的影

响。党的一大并没有专门制定党章，只是把党章中的规定写

入了党的第一个纲领中，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关

党的组织制度的条文。党的这第一个纲领中并没有明确提

出民主集中制原则，纲领的最后一条说要修改这个纲领得

经“三分之二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意”[1]，反映了一定的民主

程序，除这个以外就没有关于实行党内民主的其他的具体

规定了，但是对集中和纪律方面的规定则较为突出。
二大党章制定并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党章，其产

生有着开创性的历史意义。由于当时的共产党还处在摸索、
不成熟的时期，加上对国内实际情况了解不足，党章的制定

难免存在很大缺陷，在党的组织制度方面并没有形成一个

符合我国革命发展的章程，对于组织建设的规定反映了中

国共产党高度集权于中央的特点。三大党章基本上与二大

党章相同，只是对二大党章作了若干修订。四大党章是在对

党的二大党章进行修订的基础上形成的，比起前两个党章，

四大党章对党的组织制度的规定更适应当年党所处的环

境，十分强调党的组织制度和纪律制度，这也是为适应当时

的形势，使党的任务更好的完成。
党的五大其实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不是由党的代

表大会正式通过的党章，但人们还是习惯于把它称为五大

党章。这部党章共 12 章 85 条，是我们党历史上条目最多的

党章，体系更加完整系统，在党章史上提出了很多个第一。
其中的一个“第一”就是在“党的建设”这一章中，党第一次

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2]这是民主集中

制第一次载入党的章程，至今一直被保留下来，在中国共产

党民主集中制建设历史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这一阶段制定的党章在很大程度上受共产国际的影

响，虽然共产国际制订的某些章程有些脱离我国的实际，甚

至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对党章制订的局限性，但纲领的缺失

并不影响它的历史功绩，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这个阶

段开始萌芽发展。
二、六大党章到八大党章———民主集中制的成熟发展

1928 年通过的六大党章是中共所有党章中唯一一份在

国外制定的章程，它在党的历史上进一步规定了民主集中

制的主要内容，使党的根本原则具体化了，主要的突出贡献

就是第一次明确规定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并详细规定

了民主集中制的一些基本原则。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六大

党章不可避免地在有些地方照搬外国党的经验，使党章的

制定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当时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实

际，尽管如此，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探索虽缓慢但还是向前

的。
七大党章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三部党章，是民主革

命阶段最完备的一部党章，它进一步完善了民主集中制原

则，第一次从理论上对民主集中制作了科学的阐述，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的”[3]，同时第一次

把民主和集中有机地结合起来，作出“民主的集中制，即是

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4]的定义。在

党内实行民主，不是要削弱党内的集中制，相反，要在民主

的基础上实行集中。此外，七大党章还第一次规定了党员的

4 项义务和 4 项权利，强调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

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这些

具体措施密切了党的领导机关与党内群众的联系，对于贯

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健康党内生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从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历史演变探析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历程
李一超

【内容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共制定了十六部党章，这十六部党章经历了 91 年的历史演变，民主集中制就是在这不断的演

变中逐渐发展成熟的，大体上可以把党章分成四个阶段来解析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历程：一大党章到五大党章是民主集中制的

初步发展阶段，六大党章到八大党章是民主集中制的成熟发展阶段，九大党章到十一大党章是民主集中制的曲折发展阶段，十

二大党章到十八大党章是民主集中制的全面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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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对民主集中制第一次作出比较充

分的规定的，是八大制定的党章。八大党章中第十九条这样

规定：“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民主集中制，就是

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可以看出，

八大党章更加全面地阐述民主集中制的定义和基本内容，

把“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改写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从而

把集中与民主的领导关系变成了指导关系，这个关系一直

沿用至今。关于党实行的民主集中制，邓小平在八大《关于

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作了明确说明：“民主集中制是我

们党的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也是

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邓小平在这

里说，党章上规定的民主集中制有两种，一种是党的根本的

组织原则，它源自列宁，另一种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总

之，八大党章是对七大以来党的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特别

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 7 年执政党建设经验的初步总结。
三、九大党章至十一大党章———民主集中制的曲折发

展

九大党章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动三年后的情况下

制定的，也是在林彪集团夺取更多权力的条件下通过的，它

将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理论和方针政策都写到了

总纲中，严重破坏了党章的传统。八大党章的章程中有很多

片面性，其中，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只规定了“党的组织原

则是民主集中制”，但在具体阐述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

则时，把历届党章规定的各项行之有效的正确原则作了删

改，提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把八

大党章中关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

党员的意见，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向上级组织报告和请示工

作，党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

等重要内容删掉了，只强调集中不强调民主。
1973 年 8 月制定的党的十大党章是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第六部党章，这部党章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还在继续，

但已取得了粉碎林彪集团的情况下制定的。虽然十大党章

删除了林彪集团方面的内容，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

理论仍充斥其中，特别是在组织上继续了九大的错误，进一

步发展了“左”的错误。党的建设在这个时期发展缓慢，甚至

倒退，对民主集中制的探索步履维艰。
1977 年 8 月的党的十一大党章没有制定新的党章，只

是对十大党章作了修改，仍然延续了九大党章和十大党章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十一

大党章正确、积极的一面，在有关民主集中制方面，总纲中

提出了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全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

原则，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要充

分发扬党内民主，发挥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军阀主义。”强调要健全

民主集中制，决不允许任何人压制批评和打击报复，同时还

强调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加强党的纪律。
总之，九大到十一大的党章都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发

动的错误理论和方针政策作了肯定，否定了七大党章和八

大党章的优点和传统，尤其是九大党章，产生了非常恶劣的

影响。所以我们说这个时期的民主集中制是曲折发展的。
四、十二大党章至十八大党章———民主集中制的全面

发展

十二大党章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七部党章，是党在

经历了伟大历史转折并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

后制定了，其产生有着历史必然性。在十二大党章中，制度

建设被放在了一个突出的位置上，其中，恢复了民主集中制

在之前党章中所有被删部分，还对民主集中制运行机制的

表述做了改动，删除了“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一表述，保

留了“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一表述，对民主集中制原则

作了全面、具体的规定。在党的组织制度一章中，一开头就

明确规定：“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

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它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

集中。”[5]十二大党章强调，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组织都必须

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任何党员不论职

务高低，都不能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如遇紧急情况，必须由

个人作出决定时，事后要迅速向党组织报告。不允许任何领

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对于中央和

地方、上级和下级的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党员个人和组织

的关系，党章都作了既体现民主又体现集中的规定。
十三大党章和十四大党章都对前一个党章作了部分修

订，都没有重新制定新的党章。其中十四大党章的修订部分

最主要的是把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写

入了党章的总纲中，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而在民主集

中制方面，十四大党章对民主集中制也作了修改和补充，使

之更加准确、充实和完善。十四大党章恢复了十二大党章对

于“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一表述的删除，并在“民主基础

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一表述之后加上了“相结

合”的字样。此外，十四大党章增加了邓小平关于民主集中

制的表述，即：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

突出邓小平理论、把邓小平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表述写进党

章的同时，把毛泽东表述的民主集中制也重新写进党章总

纲，并一直保留下来。
十五大党章和十六大党章也没有专门制定新的党章，

只是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十五大党章的修改集中在一个重

大问题上，即在党章中明确规定，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

指导思想，写入总纲中。十六大党章集中了十二大党章以来

经验而形成的优秀成果，第一次在总纲中规定了党的建设

的内容和基本要求。在民主集中制方面，增加了江泽民提出

的民主集中制，即党委内部的决策方式，这也是十六大党章

作出的规定。十六大党章在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第五项基本

原则中增加了一段论述：“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

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

体讨论，作出决定。”这里的“民主集中”，就是新增的民主集

中制。
十七大党章对党的十六大党章又作了必要的修正，其

中，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把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

也写入党章的有关部分，在党的组织制度方面则增加了 3
项新规定。一是第十条第四款增写了党的各级组织要按规

定实行党务公开的内容。这部分内容的增加有利于进一步

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增强党的团结和

活力。二是第十一条增写了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实行任

期制的内容。明确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实行任期制可以

为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创造条件，也为明确党的各级代表大

会闭会期间代表的职责和权利打好基础。三（下转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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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3 页）是第十三条增写了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
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的内容，这对于加强党内监督，

促进反腐倡廉工作，更好的发挥党内民主具有重要意义[6]。
这些内容的增写都使党的十七大党章内容更全面、充实，具

有时代特色。
2012 年 10 月的十八大对党章进行了六个方面的修改，

修改的内容中有两点非常突出并且具有重大意义，那就是

把科学发展观明确列入党的指导思想和把坚持生态文明建

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如果说党的指导

思想是党章的灵魂，那么民主集中制就是《中国共产党章

程》的骨架。十八大党章在党的组织制度方面基本和十七大

党章一致。虽然没有确切的修改，但是从党章其他方面的修

改可以看出十八大党章在内容上更具体、更符合新时期的

发展要求，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

充分发挥，使之更完善、更科学。
在十二大党章的基础上，从十三大到十八大，通过对党

章的修订，使党章更完善，内容更丰富，更反映时代的特点

和要求，也使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羽翼日渐丰满，架构更

合理、内容更具体实在。

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了含有章程性质的文件《第一个

纲领》，紧接着在隔年的党的二大上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

组织章程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标志着我们党党

章发展历史的开端。从那时起直到党的十八大，其间共产生

过十七部党章，其中制定通过的有 7 部新党章，修订通过了

10 部党章。这些党章随着中国共产党和时代的发展，在不断

总结党的建设经验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并通过不断的修

改和补充日渐完善。从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历史演变我们可

以更好的去剖析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历程，更深入去了解民

主集中制的内涵和意义，因为只有认识了历史、了解了历

史，才能准确的把握现在，才能用现有的“武器”更好地指导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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